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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年前濱年前濱年前濱年前濱、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紀要第二次會議紀要第二次會議紀要第二次會議紀要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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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宏發議員 ,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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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家強先生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總助理秘書長 (工務 )W2
吳再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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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列席秘書 ：：：：總主任 (1)5
陳美卿小姐

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7
黎順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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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思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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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立法會CB(1)1460/02-03號文件   2003年 4月 1日首
次會議的紀要 )

2003年 4月 1日首次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

I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立法會CB(1)1530/02-03(01)號文件   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局長於 2003年
4月 25日的來函

立法會CB(1)1532/02-03(01)號文件   法案委員會秘書

於2003年4月25日
致環境運輸及工

務局局長的函件

立法會CB(1)1540/02-03(01)號文件   環境運輸及工務

局局長於2003年4
月 25日致法案委
員會秘書的覆函

立法會CB(1)1489/02-03(01)號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 “2003年 4月
1日首次會議的
跟進事項 ”

立法會CB(1)1489/02-03(02)號文件   政府當局就委員

於 2003年 4月 1日
首次會議上所提

關注事項的回應 )

2. 法案委員會進行討論 (討論過程的索引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就政府當局的最新立場進行討論

3. 主席指出，政府當局在 2003年 4月 25日以書面告
知法案委員會，表示當局現時的構想是集中加速處理反

對意見的行政程序，以及加快施工前的籌備工作，並暫

時不會考慮修訂法例。鑒於政府當局建議法案委員會暫

停對條例草案作進一步審議，主席因此決定緊急召開這

次會議，討論政府當局的最新建議。

4. 政府當局解釋，經考慮法案委員會及有關團體

對立法建議的意見，尤其是就把提出反對的期限縮短至

30日的建議所提出的意見，政府當局準備再考慮條例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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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未來路向。就此，政府當局指出，自從於 2002年 5月
推行若干內部行政措施，以加快調解就刊登憲報的工務

工程計劃提出的反對意見的過程以來，已接獲大量對多

項主要工務工程計劃的反對意見，包括超過 1 000宗有關
十號幹線工程計劃的反對意見。其中一些反對意見需要

較長時間來進行調解，而有關的行政措施的成效仍有待

評估。政府當局認為，建議法案委員會暫時擱置條例草

案審議工作的安排，可讓政府當局全面評估旨在加快推

行工務工程計劃的行政措施的成效，以及重新考慮其立

法建議。

5. 委員對政府當局處理條例草案的手法表示不

滿。在法案委員會於 2003年 4月 1日舉行的首次會議上，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曾就其立法建議諮詢各相關團體，包

括立法會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環境諮詢委員

會，以及若干環保組織，而該等團體均表示反對將提出

反對的期限縮短至 30天的建議。委員曾質疑政府當局為
何在各方普遍反對該項立法建議的情況下，仍將之保留

在條例草案之內。政府當局當時表示，在改善公眾諮詢

程序後，公眾可事先清楚瞭解工程項目的細節，因而能

夠在有關工程項目刊憲後 30天內提出反對意見。法案委
員會因此決定就條例草案徵詢公眾意見，並訂於 2003年 5
月 2日舉行會議以接見團體代表。委員非常驚訝政府當局
其後建議暫時擱置條例草案審議工作。

6. 政府當局在回應時指出，當局的原意是藉同時

推行條例草案下的立法建議及內部行政措施以加快公共

工程進度。鑒於法案委員會及其他相關團體對立法建議

所提出的反對意見，政府當局會在充分評估有關行政措

施的成效後，再考慮條例草案的未來路向。委員認為，

政府當局在決定應否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之前，應先

行充分評估有關行政措施的成效及各相關團體的意見。

法案委員會的結論

7. 經商議後，法案委員會接納政府當局的建議，

暫時擱置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並決定向內務委員會匯

報有關情況。

(會後補註：法案委員會主席已於 2003年 5月 2日
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立法會 CB(1)1546/02-
03號文件 )。 )

8. 法案委員會亦同意取消原訂於 2003年 5月 2日舉
行的會議。立法會秘書處會將是項決定通知各有關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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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補註：致各有關團體的函件已於 2003年 4
月 29日發出。 )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 9. 應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同意採取下列跟

進行動   

(a) 在適當時候向規劃地政及工程事務委員會

匯報其就各項行政措施的成效進行評估的

工作進度及結果，以及向法案委員會作出

匯報的時間表，並就其建議對條例草案內

容作出的任何修改諮詢規劃地政及工程事

務委員會；及

(b) 在檢討條例草案的內容時，確保有關的立

法建議與其他條例 (例如《城市規劃條例》
(第 131章 ))的相關條文一致。

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0.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1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6月 19日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 2003年前濱年前濱年前濱年前濱、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海床及道路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二次會議過程第二次會議過程第二次會議過程第二次會議過程

日　期日　期日　期日　期 ：：：： 2003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28日日日日 (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星期一 )
時　間時　間時　間時　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8時時時時 30分分分分
地　點地　點地　點地　點 ：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立法會大樓會議室B

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時間標記 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發言者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需要採取行動

000000-000444 主席

黃宏發議員

助理法律顧問

內部商議

000445-000518 主席 開會辭

000519-000824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簡介其最新建議

000825-002100 羅致光議員

主席

政府當局

黃宏發議員

就政府當局的最新建議進行討論

002101-002908 主席

政府當局

黃宏發議員

羅致光議員

(a)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b) 取消 2003年 5月 2日的會議

政府當局須採取載列

於會議紀要第 6(a)段
的跟進行動

秘書須通知各有關團體

002708-003210 黃宏發議員

主席

提出及調解反對意見的期限

003211-003235 羅致光議員 條例草案所載立法建議須與其他

條例 (例如《城市規劃條例》 )的相
關條文一致

政府當局須採取載列

於會議紀要第 6(b)段
的跟進行動

003236-003249 主席 確認通過2003年4月1日會議的紀要

003250-003353 主席 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主席須於 2003年 5月 2
日向內務委員會匯報

法案委員會的結論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03年 6月 19日


